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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收購物業之

須予披露交易之

補充公告

茲提述域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九日之公告，
內容關於收購物業之須予披露交易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另有界定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
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本公告旨在提供有關賣方最終實益擁有人身份之補充資料。

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、所悉及所信，根據本公司可得資料，賣方之
最終實益擁有人及彼等各自於賣方之股權如下：

實益擁有人姓名

於賣方之股權

(%)

莫秋景 25%

王慧明 25%

莫冠業 25%

莫冠琪 25%

– 1 –



誠如該公告所述，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、所悉及所信，賣方及其最
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之第三方。

承董事會命
域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及執行董事
許沛盛

香港，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許沛盛先生、湯敏華女士、許業豪先生、許穎雯女士
及江文豪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王俊文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政深先生、
謝湧海先生及梁浩志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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